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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贖回資本補充債券的公告

茲提述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七日之公告，
內容有關本公司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完成發行規模為人民幣180億元的10年期資本補充
債券（「本債券」）。根據本債券募集說明書相關條款規定，本債券設有發行人贖回選擇
權，發行人有權選擇在第5個計息年度的最後一日，即二零二三年六月七日贖回本債券。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經向相關監管機構備案，本公司已完成贖回選擇權行使，全額贖回本
債券。本公司相信贖回本債券有利於降低財務費用，不會對日常運作及現金流產生不利
影響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伍秀薇
公司秘書

中國北京，二零二三年六月七日
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廷科先生、李祝用先生及肖建友先生，非執行董事為
王清劍先生、苗福生先生、王少群先生、喻強先生及王智斌先生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邵
善波先生、高永文先生、陳武朝先生、崔歷女士及徐麗娜女士。


